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扫雪除冰专项工作应急预案

一、编制目的

根据市扫雪除冰工作指挥部工作部署及相关应急预案精神，为加强冰雪天气市住建系统应急工作的统一组织与指挥，履职尽责、主动作为、全员参与，积极协助城管、属地等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开展市区扫雪除冰应急抢险工作，以保障市政基础设施通畅、公用服务事业稳定运行为目标，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极端天气对市民出行、生活的影响，制定本预案。
二、组织体系及工作职责

1.扫雪除冰应急指挥部
总 指 挥: 尤永江  党委书记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、市地震局局长、市园林局局长

常务副总指挥: 张元伦   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主任

副总指挥: 孙业志   党委委员、市地震局副局长，二级调研员

          王  芳   党委委员、三级调研员
          严欣春   党委委员、总工程师

          冯  龙   副局长，三级调研员

          吕  迪   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     董  斌   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     时厚程   党委委员、二级调研员

     孙  健   党委委员、二级调研员

叶磊明   二级调研员

 杨庆喜   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
 相  华   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
     李书新   市住房保障中心主任

     高云玲   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
成员处室、单位: 市住建局办公室、物业监管处、房屋安全管理处、市政监管处、公用事业处、园林绿化处、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处、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及相关处室、单位；各区（功能板块）住建局。
主要职责：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及市扫雪除冰工作指挥部的工作部署，履行住建系统各条线扫雪除冰职责，开展相关应急抢险工作；督促各县区住建部门落实属地管理职责；协调和组织有关部门、单位应对冰雪天气突发事件；指导并组织相关部门、单位应对城市冰雪灾害天气。

成员分工：

市住建局办公室：负责应急信息收集和上报信息审核工作；负责机关办公区域内的扫雪除冰及防寒保障工作；负责督促检查住建系统直属单位内部做好扫雪除冰及防寒保障工作；负责对上汇报和对外宣传报道工作。
市住建局各业务处室及直属单位：负责督促做好各自业务条线扫雪除冰工作，根据职责做好预案机制建立工作，明确扫雪除冰应急标准，雪前做好宣传动员，雪中加强监督检查，雪后做好复盘及时补齐短板；做好供水、燃气、供热、污水处理等保供单位设施维护和抢险工作；做好办公区、物业小区、公园、厂站、工地等场所扫雪除冰工作；做好房屋安全保障工作；协助相关部门、单位做好道路保畅通工作。各相关业务处室固定联络员一名，负责本条线扫雪除冰工作的信息传达和收集上报工作。

各区（功能板块）住建局：根据《连云港市扫雪除冰工作预案》《连云港市扫雪除冰工作规定（草案）》等文件要求，可参照本预案，制定各自应急预案。组建扫雪除冰突击队，明确责任，配备相应应急物资，负责辖区内保通、保供及抢险救灾工作。

2.指挥部办公室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，杨庆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成员：（1）市住建局机关：办公室、物业监管处、房屋安全管理处、市政监管处、公用事业处、园林绿化处、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处等处室负责同志。（2）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：耿瑞岩  韩斗善  池贵全（办公室联络员）  刘厚毅  陈强  史俊达  毕力格亚尔·哈力拉提。  
主要职责：办公室负责及时与市扫雪除冰指挥部、市气象局等单位对接，汇总信息、上传下达、提供宣传报道素材；组建住建系统应急抢险突击队，听从指挥部安排对重点地段进行突击扫雪和抢险；储备和管理铁锹、扫帚、融雪剂等必要的应急物资；督查各业务条线、相关单位、抢险队应急预案落实推进情况。

3.应急突击队建设

为进一步增强全局凝聚力和战斗力，充分发扬住建铁军精神，勇当城市先锋。确保极端灾害气候期间能够全员参与应急突击工作，市住建局按工作岗位组建共15支扫雪除冰应急突击队（详见附件）。    

主要职责：（1）专业突击队：做好供水、燃气、供暖、污水处理等民生条线的保供、保通、保运行、保服务及极端事项的应急处置。（2）住建局突击队：突击队作为全市扫雪除冰重要的辅助力量，按照市指挥部应急要求协助属地政府、城管局等相关部门、单位积极开展扫雪除冰工作。根据市扫雪除冰指挥部发布应急响应指令，特别是启动预警响应Ⅱ级（大雪，道路结冰橙色预警）后，第一时间开展扫雪除冰工作。确保单位“门前雪”的清扫，按照“先重点、后一般、保畅通”的原则，协助相关部门、社区单位对部分重要干道及桥梁下穿等关键节点开展扫雪除冰，以最快速度保障极端天气相关道路等市政设施通畅。

三、气象灾害响应等级划分

根据未来 24 小时内预测积雪深度和道路结冰影响程度将响应等级由强到弱分为Ⅰ级响应、Ⅱ级响应、III级响应。具体响应等级以市扫雪除冰指挥部发布的通知为准。
Ⅰ级响应（红色预警信号）：预计积雪深度8cm以上（暴雪），或发布道路结冰红色预警。

Ⅱ级响应（橙色预警信号）：预计积雪深度5cm以上（大雪），或发布道路结冰橙色预警。

III级响应（黄色预警信号）：预计积雪深度3cm以上（中雪），或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。

四、应急响应措施

1.一般响应措施

当市扫雪除冰指挥部发布III级（中雪）响应（黄色预警信号）时，局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启动应急预案，各成员处室、单位联络员到岗，确保通讯畅通，各条线突击队立刻进入应急状态。

2.紧急响应措施

当市扫雪除冰指挥部发布II级（大雪）响应（橙色预警信号）及I级（暴雪）响应（红色预警信号）时，各成员处室、单位负责任人带班、到岗，确保通讯畅通，联络员统一至局扫雪除冰办公室值班。各突击队除完成一般响应措施外，还应启动各条线应急预案，24小时严密关注寒潮暴雪情况，时刻准备执行紧急任务。
五、其他工作措施

1.及时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冬季寒潮、冰雪应急工作的各项命令和规定。

2. 各区（功能板块）住建部门落实应急经费保障，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抢险队组建工作，及时开展应急演练。

3. 各区（功能板块）住建部门、各业务处室根据各自工作职责，制定切合实际的应急工作程序，学习掌握扫雪除冰应急专业知识，不断提高应急反应能力。

4.遇有降雪天气，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保持通讯畅通，加强信息反馈。

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适时组织对预案进行评估、修订。


